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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途中冷处理操作程序

一、集装箱类型
集装箱须是自身（整体）制冷的运输集装箱，且具有能达到和保持所需温度的制冷设备。
二、记录仪类型
比方或其授权官员监督探针和温度记录仪满足以下条件：
（一）探针温度应在-3.0°C到+3.0°C间，精确到±0.15°C；
（二）能够容纳所需数量的探针；
（三）能够记录并贮存处理过程的数据；
（四）能够每小时至少记录所有探针温度一次，且达到对探针温度所要求的精度；
（五）能够打印输出识别每个探针、时间和温度，并注明记录仪型号和集装箱号码。
三、温度探针校正
校正须用由比方或其授权官员批准的标准温度计在碎冰和蒸馏水混合物中进行：
（一）任何读数超出0°C±0.3°C的探针都须用其他符合该标准的探针更换；
（二）须对每个集装箱出具一份由比方或其授权官员签字确认的“果温探针校正记录”，正本须附在随货的植物检疫证书上。
（三）苹果运抵进境口岸时，中国海关将对果温探针进行校正检查。
四、温度探针安插
（一）上托盘的苹果须在比方或其授权官员监管下装入集装箱，托盘和包装箱堆放应松散，确保足够的气流空隙。
（二）每个集装箱至少须安插3个果温探针，2个空间温度探针，具体位置为：
1．1号果温探针安插在集装箱内所装水果首排顶层中央位置；
2．2号果温探针安插在距集装箱门1.5米（40英尺集装箱）或1米（20英尺集装箱）的中央，并在所装水果高度一半的位置；
3．3号果温探针安插在距集装箱门1.5米（40英尺集装箱）或1米（20英尺集装箱）的左侧，并在所装水果高度一半的位置；
4．2个空间温度探针分别安插在集装箱的入风口和回风口处。
（三）探针的安插和与记录仪的连接须在比方或其授权官员监管和指导下完成。
（四）装箱前的苹果需在冷藏室中预冷至果肉温度达4°C或以下。
五、集装箱封识
（一）比方或比方授权官员应在货运集装箱门上加贴编号封条，封条编号应在植物检疫证书上注明。
（二）封条只能在进境口岸由中国海关开启。
六、处理结果验证
（一）探针须在苹果被移出集装箱前进行校正。
（二）如果处理记录表明各处理参数已符合要求，中国海关可批准终止处理；若探针校正和安插位置符合第三条、第四条要求，则处理应被认为有效。
七、温度记录及确认
（一）运输途中冷处理可以在苹果离开比利时口岸前开始，到达中国第一进境口岸之前或之后结束。
（二）记录可以在任何时间启动，然而只有所有果温探针都达到指定温度时才开始计算处理时间。
（三）船运公司下载的冷处理温度记录须提交给中国海关。如果冷处理在船到达进境口岸之前就已完成，在船上下载的冷处理记录可在途中传送给中国海关。
（四）中国海关将审核冷处理记录是否符合有关处理要求，并根据探针校正结果，判定冷处理是否有效。
八、植物检疫证书
（一）冷处理温度和开始日期须在植物检疫证书的处理栏中注明，并标注“运输途中”字样，同时列明包装厂名称或注册号、集装箱号码及封条号码。
（二）苹果进境时，需向中国海关提供植物检疫证书、冷处理报告（附有冷处理温度记录）以及果温探针校正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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